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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对象 污染描述 办结信息

寺庄镇马家沟村南沟、里沟倾
倒煤矸石

生态环境损坏

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执法人员会同寺庄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于
2024年1月2日对马家沟南沟、里沟进行现场检查发现：经调查，马家沟
村里沟未发现倾倒煤矸石现象；南沟倾倒有大量煤矸石，沟深约9米，
长约70米，宽约40米，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南沟东侧空地露天堆存
部分煤泥和破碎后的煤矸石砂，经与马家沟村委会负责人了解，该场地
为马家沟村荒沟。根据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平市<高平
市相关部门和乡（镇、办事处）环境监管职责>的通知》（高政办发

[2019]38号）文件要求，高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向寺庄镇人
民政府下达《督办函》，要求寺庄镇人民政府迅速处置，查明原因，并
按照煤矸石填埋规范进行处置。2024年1月4日，寺庄镇人民政府督促马
家沟村委，开始对该场地进行环境整治，东侧空地内露天堆存的煤泥和
破碎后的煤矸石砂已进行清理，场地内倾倒的煤矸石已进行黄土覆盖处
理，共覆盖土方550余方，覆盖厚度约1米。下一步，我局将对该无主堆

场的治理情况进行跟踪，确保该堆场治理到位。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天源山
西化工分公司

晚上九点半通风有恶臭味飘进屋子怀疑
附近化工厂排放臭气

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12月5日对晋煤天源化工
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举报人反映的晋煤天源化工有限公司正式名称
为晋控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天源山西化工有限公司，位于高平市南城办北
陈村，环保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1、该公司执行晋城市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领导组关于明确2023-2024年秋冬季重点行业企业差异化应急管
控措施，于2023年10月20日-2023年11月28日全系统停产，2023年11月
30日11时起进入生产启动阶段；2、根据氮肥行业固定床间歇式造气炉
工艺特点，该公司造气炉在初始启炉阶段，需要用木材点火引燃生碳，
养炉升温对系统管道进行暖管，造气炉点火升温及养炉阶段因为燃烧不
完全有异常气味排放；3、该公司在生产启动前，已向我局提交了复产
报告，并分别告知了周边村委；4、针对异味排放源情况该公司采取以
下措施：一是该公司在开车过程中，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持生产设施
稳定运行，确保工艺指标稳定，逐台进行，不集中启炉，确保将异味降
到最低，最大程度上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二是根据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晋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和土壤污染防
治2022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晋市政办[2022]11号）要求“加快以新型
煤气化工艺淘汰提升煤化工行业间歇式固定床煤气发生炉，按照2024年
9月底前，固定床间歇式气化炉全部淘汰的整体安排”2024年对固定床
间歇式造气炉进行升级改造后，彻底解决此异味源。下一步，我局将对
该公司加大执法监管，同时督促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要求工况稳定

运行，保障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伯方村生活污水处理站

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寺庄镇伯方村村东南角
的农户耕地里（其中有五六亩是早前伯方村从农

户受理转租给伯方煤矿高的通道绿化，其余十余

亩是农户承包到户的耕地）有不明单位正在建设
污水处理站。建设场地没有任何建设项目公示
牌，没有任何规划、开工许可信息。改工程自

2023年10月开始建设现已经完成基础浇灌 。从

有关国家机构招标公开信息网可知此地周边今年
以来只有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伯方煤
矿分公司废水综合治理工程（外排水应急事故池

建设）中标候选人公示信息(招标编号：LHZCDL-

2308171)，公示结束时间为2023年09月22 日。
该在建污水处理站项目是否为此招投标信息所指
建设方，请相信您们能调查清楚。但绝不是施工

队宣称的是伯方村村委会是建设方。否则有人涉

嫌多项犯罪的嫌疑。该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依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
版）》95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中“新建

、扩建工业废水集中处理的;新建、扩建其他工

业废水处理 的.”相关规定可确定其环评类别,
应该在开工建设前获得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
但是该建设项目没有。该建设项目违反了《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25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
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的规定。有管
辖权的环保机关依据该法第31条等规定应该及时

查处。 

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11月15日对举报人反映的
伯方村建设的污水处理站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举报人反映的不明单位建
设污水处理站，实际为伯方村新建生活污水处理站，位于伯方村东南角
（紧邻伯方煤矿新建应急水池），伯方村现有一生活污水处理站（设计
日处理生活污水150吨），因处理能力不足，8月份招标在伯方村村东南
角新建一生活污水处理站。现场检查时：1、伯方村新建生活污水处理
站正在建设中，目前正在对基础进行浇灌；2、2023年8月11日，高平市
人民政府以高占土字【2023】59号，对高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寺庄镇伯方
村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用地予以批复；3、该生活污水处理站日处理能
力为100吨，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第95条，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类别，应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同时，根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第9条，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
项目建成并投入生产运营前， 登录网上备案系统, 在网上备案系统注
册真实信息，在线填报并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4、针对该在
建项目场地没有建设项目公示牌、没有规划、开工信息和施工建设方的
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第九条，建议向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反映。我局一是要求伯方村新建污水处理站在建成投入生产
运营前，及时登录网上备案系统进行登记备案；二是要求该单位建设过

程中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控制扬尘污染。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首阳煤业有
限公司

晋城市12345市长热线转办关于群众反
映：发现神农镇东沙院村首阳煤矿矿井
非法排污，将污水排至煤矿东面的和道

理流至石壑村河道。

接到该群众反映首阳煤矿排污水的问题前，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
执法人员于2023年10月27日已发现首阳煤矿该环境违法行为，并对首阳
煤矿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首阳煤业有限公司位于高
平市神农镇东沙院村，环保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1、现场检查时，
发现该公司将矿区地面冲洗废水未经处理通过雨水口排放，排水渠底部
有淤泥；2、该公司经过排查发现由于冲洗废水回收池积满，未及时清
理，导致冲洗废水溢流至雨水管网，经雨水排放口排放至外部。现该公
司已将废水回收池废水抽至洗煤厂煤泥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3、该公
司正在对排水渠进行淤泥清理，预计2023年11月5日前完成。我局已对
该公司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在今后工作中，我局也将进一步加
强环境监察执法工作，认真履行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职
责，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督促相关企业按照“自证守法”的原

则，认真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将各项环境保护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山西前和农工商集团有限公司

晋城市12345市长热线转办关于群众反
映：10月24日在回家途中，经过村内河
道时闻到刺鼻味道， 经查看发现晋宝
绿珍粉条厂将污水排放至河道内，导致

河道发臭。

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10月29日对反映人反映的
晋保绿珍粉条厂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经调查，晋保绿珍粉条厂正式名
称为山西前和农工商集团有限公司，位于高平市原村乡秦城村北，环保
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1、该公司处于生产状态；2、经向反映人了解
称，未看到山西前和农工商集团有限公司往河里排水，河道无异常，只
是闻到河道附近有刺鼻味道；3、经查，河道附近所产生的刺鼻味道，
是由于该公司学习安徽省发布的地方标准（DB34/T4138-2022)《甘薯淀
粉加工废水还田利用技术规范》的相关内容，开展了有机废水还田的实
验，实验过程中还田的废水发酵后产生了异味。我局一是要求该公司立
即停止有机废水还田的实验；二是还田实验的水质需经相关部门进行鉴

定认可后，在无害、无异味达标的情况下，方可进行还田实验。

山西兴高集团三甲炼焦有限公
司

晋城市12345市长热线转办关于群众反
映：三甲焦化厂每天24小时生产排气，

气味难闻，并产生很大噪声。

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10月26日对山西兴高集团
三甲炼焦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山西兴高集团三甲炼焦有限公司
位于高平市三甲镇三甲北村，环保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1、该公司
处于正常生产状态，主要生产设施为JNR-2型捣固式热回收焦炉，炼焦
过程产生的燃烧废气从炭化室墙体经上升桥管进入烟气管道送入余热锅
炉产生蒸汽，送发电车间推动汽轮机进行发电，经过余热锅炉降温后的
废气进入湿式石灰石膏法+静电除尘一体化脱硫塔进行净化处理后排入
大气。废气治理采用石灰—石膏法脱硫工艺，除尘治理采用湿式静电除
尘工艺，废气排放达到超低排放标准要求限值：颗粒物≤10mg/m³、二
氧化硫≤30mg/m³、氮氧化物≤150mg/m³。3个废气排放口均安装废气在
线监测设施，经查阅该公司近一个月的废气在线监测数据，各项污染物
均达标排放；2、该公司主要噪声污染源为：机械撞击、磨擦、转动等
引起的机械性噪声。同时该公司部分重点生产工段采取了设置隔音操作
间、机器设备安装消声器和厂房隔离等措施，并在厂区周围种植绿化带
和修建围墙阻隔噪音；3、2023年10月17日山西怡景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对该公司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并出具有监测报告，符合厂界噪声排放
标准。在今后工作中，我局也将进一步加强环境监察执法工作，认真履
行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职责，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
督促相关企业按照“自证守法”的原则，认真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将各项环境保护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建宁乡北社村煤场

晋城市12345市长热线转办关于群众反
映：建宁乡北社村村北200米处有一个
煤场，占地三四亩左右，因煤泥露天作

业有扬尘污染。

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执法人员会同建宁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于
2023年10月26日对建宁乡北社村北煤场进行现场检查发现：经调查，该
煤场位于建宁乡北社村北，无营业执照、无环保手续。现场调查时：该
煤场处于停产状态；场地门口安装有一台地磅；占地约三四亩，现场堆
有少量煤泥和部分陈旧煤矸石，存在车辆拉运痕迹。属“散乱污”。 
根据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平市<高平市相关部门和乡
（镇、办事处）环境监管职责>的通知》（高政办发[2019]38号）文件
要求，高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向建宁乡人民政府下达《转办
函》，由建宁乡政府按照“散乱污”要求进行取缔。目前，已全部整改

完成。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天源山
西化工分公司

晋城市12345市长热线转办关于群众反
映：南城办南陈村北有一个天脊化工
厂，自2023年10月15日起，村民能闻到
一股强烈的工业废气味道，气味刺鼻，

影响生活。

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10月18日对天脊化工厂进
行了现场检查发现：经调查，天脊化工厂正式名称为晋能控股装备制造
集团天源山西化工有限公司，位于高平市南城办北陈村，环保手续齐全
。现场检查时：1、根据《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组关于明确
2023-2024年秋冬季重点行业企业差异化应急管控措施的通知》（晋市
气防【2023】1号）文件要求，该公司2023年10月20日至2023年11月28
日停产。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检修状态；2、正常生产过程

中，脱硫再生槽、贫液槽、富液槽、熔硫釜无组织逸散气、脱碳再生尾
气、甲醇生产中产生的不凝气及中间槽呼吸气全部集中回收后用风机送
锅炉进行燃烧处理，在锅炉排放口安装有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设施；
甲醇罐及装卸站废气集中收集后，经水洗喷淋+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

放；污水处理站、事故池各池体进行封闭，废气集中收集后经水洗+UV
光解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后达标排放；3、该公司建有3台130t/h循环
流化床锅炉、1台75t/h三废炉、2台25t/h造气吹风气余热回收锅炉。循
环流化床锅炉烟气配套一电三袋除尘、SCR+SNCR脱硝装置、氨法脱硫+
炉内喷钙脱硫设施，废气处理后通过一根80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在排气
筒上安装有废气在线监控设施；三废炉配套四级静电除尘器+湿电除尘
器、SNCR脱硝装置、氨法脱硫+炉内喷钙脱硫设施，废气处理后通过一
根80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在排气筒上安装有废气在线监控设施；2台
25t/h造气吹风气锅炉配套布袋除尘、氨法脱硫、SNCR脱硝设施，废气
处理后通过一根29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在排气筒上安装有废气在线监控
设施。以上环保设施配套安装的废气在线监控均与晋城市生态环境局和
我局联网。经查阅废气在线监控系统历史数据，未发现超标现象；4、
该公司于10月15日开始逐步减负荷停车，10月19日0时生产系统全部停
产到位，在此期间在线监测数据均未超标，但化工行业生产装置多数为
密闭储罐、反应塔、管道等受限空间，为保证检修过程中的安全，该公
司需要对受限空间内积存的极少数气体进行置换，在置换初始阶段尤其
是开盖、开阀门时，导致有部分异味排放；5、该公司在系统停车前，
将置换过程中有部分异味、噪声产生的情况分别告知了南城办北陈村和
上玉井村村委。我局一是要求该公司加强停产检修期间的日常环境监

管，将具体责任落实到人，二是要求企业对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加大巡检


